
113年度
機關檔案管理

評鑑說明會



辦理時間 項目

13：45～14：00 與會人員簽到(各機關陸續上線)

14：00～15：20 本局評鑑規定及重點說明

15：20～15：45 評鑑常見缺失說明（一）

15：45～15：55 休息時間

15：55～17：10 評鑑常見缺失說明（二）

17：10～17：30 綜合座談

17：30～ 散會

會議
程序



本局評鑑規定
及重點說明



簡報
大綱

評鑑制度

評鑑項目

結語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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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制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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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目的

 檔案法施行細則§27
 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要點

 提升機關檔案管理績效
 回饋助益機關施政品質
 促成機關施政效能展現

 增進檔案專業知能
 鼓勵優秀檔案人員

 增進檔案開放應用
 發揮檔案傳承意義
 凝聚檔案社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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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評鑑

檔案局
評鑑

主管
機關
考評

機關
自行
評估

2

由各機關自行至本局線上系統填報，
並將填報結果送交上級機關備查。

由主管機關訂定考評及獎懲規定，
並組成考評小組對所屬(轄)機關定
期辦理考評、輔導及獎懲。

每年1次

 所屬機關 ≦ 20個，每3年1次
 所屬機關＞20個，得延長最多

每6年1次，每年（最後1年除
外）至少實地考評10個；或授
權所屬

（不得授權考評本機關、同級及
上級機關；應避免同性質機關
分由不同機關考評）

每10年1次

由本局成立評鑑小組定期
辦理中央一、二級機關、
中央一級機關直屬之三級
機關、直轄市政府及直轄
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市
議會之評鑑。

檔案局不宜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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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局評鑑對象3

未曾參加金檔獎者

主管機關未訂定所屬（轄）機關檔案管理考評與獎懲規定/

未曾實地考評所屬（轄）機關或實地考評比例過低者

無薦送檔案局受訓合格之檔案管理種子教師並辦理教育訓練

者/無檔案管理輔導團運作機制者

主動提出優先接受檔案局評鑑者

自行評估結果不佳/具檔案管理風險/檔案局執行業務發現檔

案管理功能不彰者

 原則每年評鑑10個機關
 專案評鑑：
• 機關檔案管理有重大異常
• 擇定順序、評鑑流程得與定期評鑑不同；辦理次數不以1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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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予評鑑4

獲頒金檔獎之機關，於
獲獎年度起6年內。

入圍金檔獎實地考評之機
關，於評獎年度起3年內。

85↑

 免評年度以事實發生隔一年度
起算，並視其免評期間，於當
次或下次評鑑週期辦理。

 檔案局或主管機關認有需要，
仍可依規定辦理。

本局評鑑總分85分
以上之機關，於評
鑑年度起3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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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鑑期程

3個月前
通知受評機關

3週前
更新提供「受評

機關基本資訊表」

2週前
提供預計調閱
「文件」、所
需設備人力

3天前
提供預計查
檢之「檔案」

檔號
1週內

結果函送受
評機關

檔
案
局

受
評
機
關

包含：機關地址、應用服務處所地址、
機關網址、主管單位名稱、聯絡人資訊、
檔案管理業務員額、庫房資訊、已執行
完成檔管計畫年度、辦理檔案鑑定年度、
自100年迄今檔案清理、檢調應用情形
(參考「機關檔案管理考評指引」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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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項目皆屬法遵事項
• 不得縮減抽檢檔案年度範圍
• 不得整併評鑑項目
• 不得分年度完成評鑑
 部分評鑑採近2次平均計分。

評鑑範圍6

各評鑑項目免評狀況：
1. 依檔案法相關規定屬機關得

視年度工作計畫及作業資源
酌情辦理而無相關辦理者；

2. 非屬填列機關權責；
3. 經檔案局同意免評（應具體

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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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立案編目 鑑定清理 檢調應用

項目1-10、
38-40

項目22-31 項目32-37

以上需要受評機關提供：
1. 陪檢人員1名（可配合調案）
2. 電腦1台

保存維護 文檔資訊 計畫考評

項目44-45
項目11-21
1. 陪檢人員1名
2. 電腦1台

項目41-43
1. 陪檢人員1名
2. 電腦1台

倘受評機關人力不足，建議可協調採分時段查檢、
同一陪檢人員跨組陪檢或增加查檢時間

評鑑小組與受評機關配合事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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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評鑑項目需要，評鑑方式多元。
 切勿集中抽檢特定年度/特定類別之

檔案/文件少數列有特定範圍。

• 項目1(歸檔附件屬特殊媒體或書籍
者，歸檔清單註記其媒體類型及數
量)：查檢91年以後歸檔案件

• 項目22(依規定訂(修)定檔案保存年
限區分表)：查檢99年以後「機關
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或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依評鑑表所列標準採全檢或抽檢，並
視實需增加抽檢檔案或佐證文件。

 各項目訂定不同查核標的。

8 評鑑原則及方式

• 查檢不同年度不同承辦單位檔案
• 查檢相關計畫、作業紀錄、文件清

單
• 查檢公文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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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項 評鑑項目

評鑑前應備齊之文件及檔案 視現場評鑑需要

提供文件或檔案

(需要請打V，不需要請打X)
文件 檔案

檔案點收

1.歸檔附件屬特殊媒體或書籍者，歸檔清單註記其媒體類型及數量。
歸檔案件清單。

歸檔案件至少
50件

X

X
2.歸檔案件依規定查核及點收。

3.定期辦理逾期未歸檔案件稽催(含附件抽存續辦者)。

歸檔案件統計表、
逾期未歸檔案件
稽催單。

無 X

檔案立案

編目

4.各案件分入專屬或適切之類目。

檔案目錄或可查
詢檔案目錄之系
統。

0078/0235/2
0070/165/4
0077/0283/3
0075/265/1/
0080/02210/1
0083/0125/1
0070/052/1
0095/038/1/
0098/0152/1
0099/0138/1
0108/099/1
0108/1109/1
0108/040205/1
0109/050104/1
0109/0501/1

V

5.同一案卷之案件具關聯性或性質相同。

6.案名能扼要表達案卷內容，並能涵蓋檔案內容及案情未來發展。

7.歸檔案件(案件層級)依規定完成編目建檔。

8.歸檔案件(案卷層級)依規定完成編目建檔。

9.「案情摘要」扼要描述案卷案情大要內容。

10.「主題項」妥適運用關鍵詞彙著錄。

9 備檢檔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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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項 評鑑項目(檔案類)

檔案(具檔號者皆屬檔案)：抽檢不同年度不同承辦單位之檔案數(案)(A=B+C)

現行檔案數(B=D+E) 回溯檔案數(C=F+G)

普通檔案數

(D=H+I)

機密檔案數

(E=J+K)

普通檔案數

(F=L+M)

機密檔案數

(G=N+O)

定期

檔案數

(H)

永久

檔案數

(I)

定期

檔案數

(J)

永久

檔案數

(K)

定期

檔案數

(L)

永久

檔案數

(M)

定期

檔案數

(N)

永久

檔案數

(O)

檔案保存與維護

11.案件整理按目次號由小至大排

列。
1 2 0 0 1 2 0 0

12.目次表應載事項符合規定。 1 2 0 0 1 2 0 0

13.各案件規格大小符合公文用紙。 1 2 0 0 1 2 0 0

14.永久保存檔案依規定辦理裝訂。 0 3 0 0 0 3 0 0

15.受損檔案處置辦理情形。

1.請機關就各類型受損檔案進行造冊，將抽檢各類型受損檔案中分屬不同分類號、不同年代之檔案至少6案，每案

至少抽1卷查核，如各類型受損檔案未超過6案，則全檢。

2.如無受損檔案，需抽檢各類型檔案中分屬不同分類號之檔案至少6案(同項次10)，每案至少抽1卷查核。

16.檔案依檔號大小排架。 查檢永久及定期檔案架區各至少2連排架狀況。

10 抽檢檔案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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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項目 作業單位

10：00～10：10

（10分鐘）
長官致詞

檔案局領隊
受評機關長官

10：10～10：30

（20分鐘）
評鑑作業程序及
注意事項說明

檔案局

10：30～12：00

（90分鐘）
評鑑作業（一）

檔案局
受評機關

12：00～13：30 休息

13：30～16：30

（180分鐘）
評鑑作業（二）

檔案局
受評機關

16：30～16：35

（5分鐘）
評鑑結果彙整

16：45～17：30

（45分鐘）
評鑑意見交流

11 評鑑作業程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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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1週內將結果函送受評機關，俾憑辦理後續追蹤輔導事宜

12 評鑑發現與簽認層級

14

簽認層級

評鑑人員與受評機關代表之簽認
層級，原則不作限定，惟須對評
鑑結果負有最終決定權，以避免
反覆決策，徒耗行政資源。

評鑑發現

評鑑人員於評鑑過程會詳實記載
抽檢標的及具體內容、查核結果
(合格或不合格，不合格需敘明原
因)及評分方式，以供受評機關後
續改善參考。



1. 檔案局發予優良標章
2. 推薦參加金檔獎
3. 人員記功1次

人員記嘉獎2次

1. 依限將改善情形函送檔案局。
2. 檔案局視情況給予輔導。
3. 結果公布1年後擇期複檢。
4. 複檢結果同樣依等第敘獎，未

達70分者，除不可抗力外，
相關人員應予懲處。

90
甲

80
乙

70
複
檢

優

100

 改善、輔導與複檢
皆於當次評鑑週期
內完成。

 受評機關於評鑑結
果公布後1年內完
成改善確有困難者，
得協商擇定複檢日
期(不逾3年)。

15

13 評鑑結果與獎懲

評鑑分數計算公式
評鑑結果加總分數

實際評鑑項目數×5
｛ ｝×100

某機關評鑑總分200，
免評項目數計有1項。

舉例

200

(45-1) ×5｝×100 ＝90.9（優等）｛



評鑑項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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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檔案點收

項目1～3

17



歸檔附件屬特殊媒體或書籍者，
歸檔清單註記其媒體類型及數量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4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5.1.3

項目1

評鑑方式：
1. 抽檢至少20件檔案案件及其歸檔清單：
自91年起各年度至少檢出1件，總抽檢出

件數不得少於50件，每件均需有附件。
前點檢出之案件需分屬至少4個承辦單位，

且每個承辦單位案件不少於10件。
2. 歸檔清單註記之相關資訊缺漏或錯誤者

(如附件數量註記有誤)，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件數/總件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無歸檔清單(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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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檔案件依規定查核及點收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8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5.2、7.5.3

評分標準：
(合格件數/總件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項目2

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1。自91年起各年度

至少檢出1件，總抽檢出件數不得少
於50件，每件均需有附件。

2. 檢視檔案及其歸檔清單，有機關檔案
點收作業要點第9點第2項各款規定情
形之一者(如附件未經簽准即抽存、頁
碼編寫有誤等)，視為不合格。

19



定期辦理逾期未歸檔案件稽催
（含附件抽存續辦者）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10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7.5.5

項目3

20

評分標準：
1. 皆按規定辦理歸檔及稽催(5分) 。
2. 定期辦理稽催惟仍有案件未按規定

辦理歸檔 (1~4分，未依規定歸檔者，
1件扣1分，最多扣4分)。

3. 有逾期未歸檔者卻未辦理稽催(0分)。

評鑑方式：
1. 受評機關提供近3年年度歸檔

案件統計表，該表逾期未歸
檔數為1以上者，請提供其稽
催清單。

2. 清單所列檔案逾期未歸檔案
件，經稽催歸檔或簽准延後
歸檔視為合格。



（二）

檔案立案編目

項目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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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件分入專屬或適切之類目

作業規定：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第8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8.4.1、8.4.2.8

項目4

注意事項：
受評單位應提供可查詢檢視機關檔
案目錄之電腦設備，如檔案目錄分
存於不同系統，請併同提供查詢檢
視，如檔案目錄無法提供查詢檢視，
請敘明範圍及原因。

22

評鑑方式：
1. 考評人員綜覽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檢

出分屬不同分類號、不同年代之檔案至
少10案(含實體及線上)。

2. 如為實體檔案，每案由考評人員現場至
少抽檢3卷，未達3卷者全檢。

3. 必要時，考評人員可至機關庫房及檔案
管理系統，續行抽檢。

4. 檢視卷內之案件及其依據之分類表，各
案內有任一案件未分入專屬或適切類目
並編訂正確檔號者，該案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同一案卷之案件具關聯性或性質相同

作業規定：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第10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8.4.2

項目5

注意事項
同項目4

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4之抽檢案卷。
2. 檢視各案所有案件，各案內有任一

案件與其他案件案情不具關聯或性
質不同者，該案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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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能扼要表達案卷內容，並能涵蓋檔案內容及案情未來發展

作業規定：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第10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8.4.2

項目6

注意事項
同項目4

24

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4之抽檢案卷。
2. 檢視各案所有案件及案名，如有未符合

下列任一款者，視為不合格：
 扼要表達案卷內容之名稱。
 對案卷作綜合的描述，揭示主要案情。
 涵蓋檔案內容及案情未來發展。
 用語直接明確，避免冗長或贅字。
 依法令定有保密義務，或有侵害個人隱

私之虞者，省略當事人姓名、機構或團
體名稱。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歸檔案件（案件層級）依規定完成編目建檔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第3、6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4.1.2、
機關檔案編目作業指引

項目7

注意事項
同項目4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4之抽檢案卷。
2. 各案至少抽2件查核。
3. 檢視抽檢案件及其目錄資訊，

有未符合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9.4.1.2規定之任一著錄項目
者，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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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檔案件（案卷層級）依規定完成編目建檔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第3、7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4.1.3、
機關檔案編目作業指引

項目8

26

注意事項
同項目4

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4之抽檢案卷。
2. 檢視各案卷及其案卷層級目錄內容

(除「案情摘要」、「主題項」外)，
如有未符合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9.4.1.3規定之任一著錄項目者，視
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案情摘要」扼要描述案卷案情大要內容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第7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4.1.3、
機關檔案編目作業指引

項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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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同項目4

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4之抽檢案卷。
2. 檢視各案所有案件及其案卷層級目錄「案情摘要」

著錄內容，如有未符合下列任一款者，視為不合格：
 著錄案情大要內容，不加入個人闡述或評論之簡要

文字。
 相關法令定有保密義務者，摘要內容不得著錄當事

人、檢舉及陳情人、機構或團體名稱。
 著錄案卷之性質、重要性或目的；著錄案情重要結

果、結論、過程或數據及附件；著錄案卷內容涉及
之人、事、時、地及物等關鍵詞彙。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重大
影響，或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應著錄重要案件
之案情。

 文字應簡潔、明確及具體。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主題項」妥適運用關鍵詞彙著錄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編目規範第7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9.4.1.3、
機關檔案編目作業指引

評鑑方式：
1. 抽檢標的同項目4之抽檢案卷。
2. 查核各案所有案件及其案卷層級

目錄「主題項」著錄內容，案情
涉及之關鍵人、事、時、地或物
等未著錄者，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項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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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同項目4



（三）

檔案保存與維護

項目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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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整理按目次號由小至大排列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4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1.1

評鑑方式：
1. 抽檢分屬不同分類號、不同年代之

檔案至少6案(永久保存檔案至少4
案、定期保存檔案至少2案)，每案
至少抽1卷查核。

2. 檢視卷內所有案件應依目次號由小
至大排列。各案內有任一案件未符
合規定者，該案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項目11

注意事項：於檔案庫房抽檢不
同年度不同分類號之檔案，以
永久保存檔案至少4案與定期保
存檔案至少2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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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表應載事項符合規定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7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1.1

評鑑方式：
1. 抽檢分屬不同分類號、不同年代之檔案至少6案

(永久保存檔案至少4案、定期保存檔案至少2案)，
每案至少抽1卷查核。(抽檢標的可與項目11相同)

2. 檢視每卷目次表內容應包括檔號、案名、案由、
密等、保存年限、其他應記載事項等。各案內有
任一案件未符合規定者，該案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項目12

注意事項同項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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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件規格大小符合公文用紙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1.1

評鑑方式：
1. 抽檢分屬不同分類號、不同年代之檔案

至少6案(永久保存檔案至少4案、定期保
存檔案至少2案) ，每案至少抽1卷查核。
(抽檢標的可與項目11相同)

2. 檢視卷內所有案件之用紙情形：規格大
小符合公文用紙，左右底3面邊緣保持整
齊，過寬過大者得予裁切、折疊，但不
得損及檔案之內容；未達規定標準者，
以公文用紙襯貼。各案內有任一案件未
符合規定者，該案視為不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案數/總案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

項目13

注意事項同項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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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保存檔案依規定辦理裝訂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1.1

評鑑方式：
抽檢永久保存檔案至少6案，每
案至少抽1卷查核，檢視是否依
規定裝訂。

評分標準：
1. 檢視每案是否完成以下5項裝訂原則，完成1項

以1分計算：
 永久保存檔案定期裝訂。
 去除檔案上加附之金屬物。
 採白色或未經染色之棉線繩、紙釘、塑膠釘或其他不

損壞檔案之材質裝訂(不使用金屬針釘)。
 檔案附件與原件併同裝訂(難以併同裝訂時，於附件

適當位置標示檔號後另行存置，並於原件目次表註明
附件媒體型式、數量及存放位置)。

 加裝封面及封底，並於封面或卷脊標示案名、檔號及
保存年限。

2. 各案得分加總後除以總抽檢案數，得分採四捨
五入計算。例如抽檢6案累計得分24分，除以
抽檢總案數6案，得分為4分。

項目14

注意事項：
於檔案庫房抽檢不同年
度不同分類號之永久保
存檔案至少6案為原則。

33



受損檔案處置辦理情形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13點第2項、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3.4、12.4.3.5、13.4

評鑑方式：
1. 查核機關辦理各類型受損檔案處置簽核文件、公文或檔案管理

資訊系統電子目錄修正情形。
2. 請受評機關就各類型受損檔案進行造冊(包含檔案類型、檔號、

案名及受損程度)，將抽檢各類型受損檔案中分屬不同分類號、
不同年代之檔案至少6案，每案至少抽1卷查核，如各類型受
損檔案未超過6案，則全檢。

3. 如無受損檔案，需抽檢各類型檔案中分屬不同分類號、不同年
代之檔案至少6案(同項目11)，每案至少抽1卷查核，如查檢
出有受損情形，則本項目以0分計算；如抽檢確無受損檔案，
則本項免評。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受損檔案確實依受損程度區

分等級或確認受損狀況。(2
分)

依機關檔案編目規範規定於
公文或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電
子目錄依實註記檔案受損程
度。(2分)

受損檔案依受損類型及程度，
選定修護方式或擬訂修護計
畫，並簽陳權責長官。(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或無受檢
檔案紀錄但經實地抽查檢出
有受損情形者，以0分計。

項目15

注意事項：
1. 評鑑人員應可判斷檔案受損程度；受評機關應先就各類型受損

檔案進行造冊(包含檔案類型、檔號、案名及受損程度)。
2. 受評機關準備受損檔案造冊資料及辦理受損檔案處置簽核文件，

並於現場抽檢受損檔案，以及檢視公文或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電
子目錄註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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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依檔號大小排架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9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2.2

評鑑方式：
1. 查檢永久及定期檔案架區各至少2連

排架狀況。(如永久與定期保存檔案
置存放於相同檔案架區則抽檢檔案
架至少4連排架情形)

2. 檔案依檔號大小排架，由小至大，
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排列者，視為
合格。

評分標準：
累計錯置 未達10卷(5分)；
10卷以上未達20卷(4分)；
20卷以上未達30卷(3分)；
30卷以上未達40卷(2分)；
40卷以上未達50卷(1分)；
50卷以上(0分)。

項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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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檔案清查計畫並據以執行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16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3

評鑑方式：
查檢最近1次檔案清查計畫與報告
及相關簽陳文件。確認訂定清查
計畫，且內容應包括規定之清查
範圍、進行時程、人力、經費，
以及預期達成目標與成效等，並
經簽奉核定；清查作業依計畫執
行並於清查清單註記檔案狀況及
後續處理建議；依清查結果完成
報告簽請權責長官核閱。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定有檔案清查計畫，其內容包含所

有規定項目，且經簽奉核定。(2分)
 清查作業依計畫執行，並於清查清

單註記檔案狀況及後續處理建議。
(2分)

 依清查結果完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
核閱。(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項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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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專區設置並執行安全管控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第14點、
檔案庫房設施基準第2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4.3.1、4.4.1、14.3.1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1間檔案庫房設置情形、
庫房鑰匙(或磁卡)保管情形及人
員進出管制紀錄相關文件。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檔案庫房專區設置，與其他工作場所區隔。(3分)
 庫房鑰匙(或磁卡)係由專責人員保管。(1分)
 具人員進出紀錄。(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如查核檔案庫房數量2間以上，則採計平均得分，

並採四捨五入計算。

項目18

注意事項：須請受評機
關事先提供現有檔案庫
房數量及各間庫房典藏
檔案概況，並準備檔案
庫房人員進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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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定：
檔案庫房設施基準第20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4.4.1.2

評鑑方式：
實地勘察至少1間檔案庫房消防
火警警報設備及消防滅火器設
置情形。

評分標準：
1. 檔案庫房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規定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並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及申報合格證明文件。(5分)

2. 檔案庫房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規定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未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合格證明文件。(3分)

3. 檔案庫房未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0分)

4. 如查核檔案庫房數量2間以上，則採計
平均得分，並採四捨五入計算。

項目
19

注意事項：須請受評機關事先提供現有檔案庫房數量及各間庫房
典藏檔案概況，並準備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合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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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庫房保存環境控制
作業規定：
檔案庫房設施基準第13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4.4.1.2、14.3.2.2.2

項目
20

評鑑方式：
實地勘察至少1間檔案庫房保存環境控制情形：
1. 查檢是否依不同檔案媒體類型，分區設置

保管空間或分別配置保管設備。
2. 查檢檔案庫房是否設置空調設備(如冷氣

機、除濕機)。
3. 查檢檔案庫房是否配置溫、溼度紀錄儀表。
4. 查檢最近1年紙質類及非紙質類檔案庫房

溫溼度紀錄單。
5. 現場查檢庫房溫溼度是否符合檔案庫房設

施基準之「檔案庫房溫溼度標準表」所列
標準。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依不同檔案媒體類型，分區設置保管空間或分別

配置保管設備。(1分)
 檔案庫房設置空調設備(如冷氣機、除濕機)。(1分)
 檔案庫房配置溫、溼度紀錄儀表。(1分)
 有定期紀錄檔案庫房之溫溼度。(附紙質類檔案紀

錄單0.5分，附非紙質類檔案紀錄單0.5分；如未
管有非紙質類檔案，附紙質類檔案紀錄單1分。)

 現場查檢符合檔案庫房設施基準之「檔案庫房溫
溼度標準表」所列標準。(紙質類檔案部分0.5分，
非紙質類檔案部分0.5分；如未管有非紙質類檔案，
紙質類檔案部分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如查核檔案庫房數量2間以上，則採計平均得分，

並採四捨五入計算。

注意事項：受評機關事先提供現有檔案庫
房數量及其典藏檔案概況，並準備最近1年
紙質類及非紙質類檔案庫房溫溼度紀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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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及實地演練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4.3.2.6

評鑑方式：
查核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及
實地演練相關文件。

評分標準：
1.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據以定期實地

演練並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5分) 
2. 進行實地演練並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惟未事

先訂定計畫。(4分)
3.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據以定期實地

演練，惟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3分)
4. 進行實地演練，惟未事先訂定計畫，亦未簽陳

演練相關紀錄者。(2分)
5.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惟未定期實地

演練，亦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1分)
6. 未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亦未定期進行

實地演練，亦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0分)

項目21

注意事項：受評機關應準
備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
及實地演練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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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檔案鑑定與清理

項目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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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4.1、3.3.1、
機關保存年限區分表編製指引

評鑑方式：
查核最新且依99年頒行格式全表檢討並送檔案局審查通過之「機關
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或「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及其
訂(修)定過程之佐證文件，內容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依99年頒行格式送審通過，且因應組織調整、基準表修正或每10年進行檢討。(3分)
本機關自訂區分表者，訂(修)定過程有邀集跨組室人員參與，並檢附佐證文件；與他機關共同編

製或上級機關統一編製者，有提供編修意見或參與相關研商會議，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參考檔案局或上級機關核復之意見修正區分表內容，並檢附佐證文件。(1分)

2. 未依99年函頒格式訂(修)定者，以0分計。
3. 因應組織改造，在新機關組織法尚未完成立法前區分表暫停送審，或新機關組織法完成立法但尚

未屆提出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期限者，應查核區分表每10年檢討之佐證文件；新機關組織法已完
成立法但未屆檔案局排定區分表送審期限，且已訂定新機關區分表暫行版者，查核經機關權責長
官核定之該暫行版。前開區分表均應符合99年函頒格式，並以上開評分標準計分。

項目
22

注意事項：須請受評機關事
先備妥應查核之區分表，及
其訂(修)定過程之佐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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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23 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項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5.5.1、
機關檔案鑑定作業指引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份檔案鑑定報告(以最近一次送審為主並前溯抽查，如歷來僅有1份則查核該份)，內
容應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份以上者，各份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份

數，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如查核之各次分數有逐次明顯進步者，以最
近2次分數平均計列)：
應載事項均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規定記載，項目未有缺漏。(1分)
應載事項內容完整詳實。(1分)
檔案鑑定標的與鑑定報告所列者相符。(1分)
鑑定結果及建議具體明確呈現檔案價值與後續處置。(1分)
檔案局對鑑定報告審復未提出改善意見，或鑑定報告業依檔案局改善

意見完成修正。(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因未有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所訂鑑定時機而未辦理檔案鑑定者，本

項免評；除此因素外未辦檔案鑑定者，以0分計。

注意事項：
須請受評機關應事先
備妥各次檔案鑑定報
告及檔案局審復公文，
鑑定報告如僅為內部
文件，無檔案局審復
公文，不予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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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目錄依規定送請業務單位判定存毀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8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4.1.2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次檔案銷毀送審之佐證資料。
(以最近一次送審為主並前溯抽查)。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

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數，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
2. 查核至少2次檔案銷毀目錄經業務單位會審判定

情形：
 提供經業務單位判定存毀之佐證文件(如會簽紀錄

等)。(2分)。
 有延長保存年限者已註記延長年限及理由；或經

業務單位檢視確無延長保存年限之必要者。(2分)
 機密檔案均已完成解密、或會計檔案經該管上級

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或經業務單位檢視確無機
密檔案或會計檔案者。(1分)(需與檔案局審核意
見相對應無誤始得給分)

3.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4. 若機關從未辦理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

清理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官同意之
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項目24

注意事項：
須請受評機關應事先備妥查核各
次送業務單位會審之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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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5

依規定辦理所屬機關
檔案銷毀目錄初審

評鑑方式：
查核所屬機關有層送銷毀目錄至少3個年度
(以最近之層送年度為主，並前溯抽查任2個
層送年度)全部層轉的所屬檔案銷毀目錄送審
資料，各年抽檢比例為當年層轉次數1%以
上。

評分標準：
1. 就每次層轉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再予加總後除以機關次，

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如抽查之各次分數有逐次明顯進步者，
以最近2個年度分數平均計列)：

提出初審意見之佐證文件(檢附檢核表及審核意見表)。(2分)
具體提列初審意見，經檔案局及上級機關採納情形。(0-3分)

A.初審意見檔案局全部採納，且未提列其他審核意見。(3分)
B.初審意見檔案局全部採納，但仍提列其他審核意見。(2分)
C.初審意見檔案局部分採納。(1分)
D.初審意見檔案局未採納。(0分)

2. 試算範例：某受評機關某一年計有200個所屬機關次送審，
爰依1%抽檢2個以上機關次，均有對所屬提列初審意見，若
Ａ機關初審意見檔案局及上級機關全數採納，且未提列其他
審核意見；Ｂ機關初審意見檔案局及上級機關部分採納，
計算公式為：[（2+3）+ (2+1) ] / 2 = 4(依此類推)。

3.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4. 若經查核，歷來所屬機關均無辦理檔案銷毀作業或無所屬機

關者，本項免評。

注意事項：查檢範圍以檔案法施行迄今所辦理之銷毀目錄審查作業為抽查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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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定：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27條、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0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4.1.6、16.4.1.7、
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作業指引



注意事項：查檢範圍以檔案法施行
迄今所辦理之銷毀目錄審查作業為
抽查標的；須請受評機關事先備妥
應查核之各次檔案局審核意見(表)及
銷毀目錄或佐證文件。

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
核復意見情形

項目
26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12條、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0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4.1.8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復之檔案銷
毀送審資料。(以最近之核復為主，並
前溯抽查)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成績

加總後除以查核次數，得分採四捨五入計算。(如
抽查之各次分數有逐次明顯進步者，得以最近2次
分數平均計列)。

2. 依檔案局核復之5項意見評量，包括「未依機關檔
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應永久保存者」、「不符合
基準表保存年限者」、「未依規定辦理鑑定者」、
「機密檔案未經解密，不得銷毀者」及「應行改善
事項者」。
 未核復意見者(5分)。
 核復1項意見者(4分)。
 核復2項意見者(3分)。
核復3項意見者(2分)。
 核復4項意見者(1分)。
 核復5項意見者(0分)。

3.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4. 若機關從未辦理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檔案清

理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官同意之佐證
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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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目錄檔案局
核復意見改善情形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12條、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0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4.1.8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復之檔案銷毀送
審資料。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

次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數，得分採四捨
五入計算。

2. 依檔案局核復意見，進行之改善包括「應
永久保存者處理情形」、「應依規定辦理
鑑定者，屆滿保存年限後辦理」、「機密
檔案依規定辦理解密」、「應延長保存年
限者，註記延長年限及調整原因」及其他
應行改善事項。
(改善項數/檔案局核復意見總項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80-89%(3分)；
70-79%(2分)；60-69%(1分)；未達60%(0分)。

3. 若機關從未辦理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
關檔案清理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
責長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

項目
27

注意事項：查檢範圍以檔案法施行迄
今所辦理之銷毀目錄審查作業為抽查
標的；須請受評機關事先備妥應查核
之各次檔案局審核意見(表)及銷毀目錄
及相對應改善作為之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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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後，依規定
完成銷毀註記

項目
28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7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4.1.8

評鑑方式：
查核至少2次經檔案局核復後同意銷毀
檔案處理情形；檔案銷毀目錄註記部
分，應完整註記，始得給分。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查核2次以上者，各次

成績加總後除以查核次數，得分採四捨五入
計算。

 檢附簽辦銷毀執行作業之相關佐證文件(比對銷毀計
畫內容)。(1分)

 完成紙本檔案銷毀目錄註記(承辦人簽章、核准銷毀
文號、監毀人簽章及銷毀日期)。(1分)

 完成公文或檔案管理系統註記佐證資料。(3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若機關從未辦理檔案銷毀作業，請敘明機關

檔案清理作業規劃情形，並出具簽請權責長
官同意之佐證文件，本項始得免評，否則以0
分計。

注意事項：查檢範圍以檔案法施行迄今所辦理之銷毀作業為抽查標的；須請受評機
關事先備妥應查核之各次銷毀計畫及目錄、執行銷毀作業之佐證資料；並準備可供
查詢公文或檔案管理系統之電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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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移轉前依規劃時程
辦理前置作業

作業規定：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7章、
國家檔案移轉前置作業指引

評鑑方式：
1. 查核屬檔案局規劃移轉期程之檔案移轉前置

作業情形，超過200案者，至少抽檢5案，
200案以下者，至少抽檢3案，3案以下，全
部查檢。超過1,000件者，抽檢20件；1,000
件(含)以下者，抽檢10件；10件以下(含)者，
全部查檢。

2. 評鑑移轉前置作業項目，包括「立案編目妥
適」、「目錄與檔案實體一致」、「依規定
整理裝訂」、「機密檔案依規定裝封」、
「開放應用註記及填表說明符合規定」等5
項是否依期完成。

評分標準：
1. 待移轉檔案前置事項均辦理完成。(5

分)
2. 前置事項機關完成者，各項各得1分。

(5分)
3. 評鑑時機關無待移轉檔案者，本項免

評；有待移轉檔案，但配合檔案局規
劃之移轉期限，屬經簽陳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定未屆辦理期程之前置作業
項目，並敘明具體原因及檢附佐證文
件者，該等作業項目免評。

項目
29

注意事項：受評機關應備妥待移轉檔案及檔案目錄，由評鑑人員按比例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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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檔案移轉前依規定
辦理機密等級檢討

項目
30

作業規定：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3條、
政治檔案條例第5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7.3.1.3、
政治檔案解降密檢討作業程序

評鑑方式：
查核屬檔案局已規劃移轉期程之機
密檔案辦理機密等級檢討情形。
超過1,000案者，抽檢20案；1,000案
(含)以下者，抽檢10案；10案以下(含)
者，全部查檢。

評分標準：
1. (已辦理機密等級檢討數量/總查檢數

量)*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2. 評鑑時機關無待移轉檔案，或雖有
移轉檔案，但配合檔案局規劃之移
轉期限，經簽陳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之本項移轉作業期程未屆者，
提出佐證文件，本項免評。

注意事項：受評機關應備妥待移
轉檔案及檔案目錄，並註記機密
檔案，由評鑑人員按比例抽檢。

50



檔案移轉後依規定
完成移轉註記

項目
31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7.3.6.3

評鑑方式：
1. 抽檢已移轉檔案目錄，超過200案者，

至少抽檢40案，200案以下者，至少
抽檢20案，20案以下（含）者，全
部查檢。超過1,000件者，至少抽檢
200件；1,000件(含)以下者，至少
抽檢100件；100件以下(含)者，全
部查檢。

2. 查核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已移轉檔案目
錄之移轉註記。如資訊系統無相關功
能，則請機關出示移轉註記之相關管
控表件。

評分標準：
1.(完成移轉註記目錄數量/總查檢數

量)*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2.若機關無檔案移轉者，本項免評。

注意事項：
受評機關應事先備妥已完成之國
家檔案移轉目錄，併附移轉之簽
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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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檔案檢調與應用

項目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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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辦理目錄彙送作業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8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9.4.2

評鑑方式：
1. 檢視檔案目錄彙送說明紀錄，如機

關行文之公函影本及檔案目錄彙送
說明表。

2. 查核年度應辦理2次目錄彙送(惟未
有新增或更新檔案可函報，依規定
程序及時程行文上級機關或檔案局
說明者，視同完成目錄彙送作業)。

評分標準：
1. 均按規定期程辦理者。(5分)
2. 已完成2次彙送但1次未按規定期程。

(4分)
3. 已完成2次彙送但2次皆未按規定期程。

(3分)
4. 僅完成1次彙送且按規定期程。(2分）
5. 僅完成1次彙送但未按規定期程。(1分)
6. 均未彙送者。(0分)

項目32

注意事項：可運用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及檔案局建置之「機關檔案管理資
訊網」掌握受評機關辦理例行性檔案目錄彙送情形，決定查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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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已銷毀檔案目錄更新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8條、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4.1.8之2(7)

評鑑方式：
1. 查核經檔案局核復且已執行銷毀之紙

本檔案銷毀目錄及簽辦文件。
2. 抽檢檔案銷毀目錄所列銷毀檔案至少

10筆(10筆以下者，全數查檢)，並於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查詢檢視其目錄
是否下架；已下架者，視為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筆數/總抽檢筆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項目33

注意事項：
1. 可運用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掌握受評

機關辦理銷毀檔案目錄送審情形，以及檔案
局建置之「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掌握受評
機關辦理銷毀檔案目錄彙送情形。

2. 評鑑前應依受評機關回復之受評機關基本資
訊表，以及前開查檢情形，決定查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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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已移轉檔案及移交/接管檔案之目錄更新項目34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8條、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0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7.3.6.3及18.4.4、18.4.8

評鑑方式：
1. 查核經檔案局核准且已移轉點交至檔案局之紙本

檔案移轉目錄，以及機關間辦理檔案移交或接管
作業情形，併附移交或接管目錄及簽辦文件。

2. 抽檢檔案移轉或移交或接管目錄所列檔案至少
10筆(10筆以下者，全數查檢)。上開數量係各
項總計，並於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抽檢目錄是否
更新；已更新者，視為合格。

評分標準：
(合格筆數/總抽檢筆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 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注意事項：同項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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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程序辦理調案原件逾期未歸還之稽催項目35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第13點、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0.4.6

評鑑方式：
抽檢有借調檔案原件逾期未歸還且未辦理展期者之檔案至少10
筆 (10筆以下者，全數查檢)，查核檔案管理人員是否依規定辦理
稽催。

注意事項：
1. 評鑑前應依受評機關回復之受評機關基本資

訊表，決定查核年度。
2. 如機關回復無此情形者，應請受評機關陪檢

人員協助抽查或提供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
統之調案紀錄或調案統計表，確認無此情形。

評分標準：
(合格筆數/總抽檢筆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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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合格份數/總抽檢份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檔案應用准駁於30日內通知申請人項目36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19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1.3.2.3

評鑑方式：
查核受理檔案應用申請之回復紀
錄，如機關檔案應用申請書及其
簽辦文件，至少10份(10份以下
者，全數查檢)，於30日內通知
申請人者，視為合格。

注意事項：可運用檔案局建置之「機關檔案管理資訊網」掌握機關檔案管理調
查中有關機關受理民眾申請應用檔案年度，以及受評機關回復之受評機關基本
資訊表，決定查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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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檔案應用情形項目37

作業規定：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21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1.3.6

評鑑方式：
實地勘察檔案應用處所設置及
運用機關網站提供檔案應用服
務等情形。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設置檔案應用處所(獨立空間或與其他

空間共用)，並配置必要設施、工具、
書表與範例。(2分)

將檔案應用申請相關規定(或說明)及申
請書電子檔置於本機關網站或製成書
面，供民眾下載列印或索取。(2分)

機關網站連結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或
另提供機關檔案目錄便利檢索。(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注意事項：同項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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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機密檔案管理

項目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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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合格筆數/總抽檢筆數)*100%：
達100%(5分)；90~99%(4分)；
80~89%(3分)；70~79%(2分)；
60~69%(1分)；未達60%(0分)。

機密文書歸檔以機密檔案專用封套封裝
並依規定記載應載事項

作業規定：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2.4.1.1

評鑑方式：
1. 抽檢至少20件機密檔案，20件以下

(含)者，全部查檢。
2. 查核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記載事項應符

合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有1
項未填，或未依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
冊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欄位定義填列或
填列錯誤者，均視為不合格。

項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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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檔案保管項目39
作業規定：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6、7、8、17、21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2.4.3

評鑑方式：
查核機關機密檔案存放及保
管情形。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機密檔案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1分)
 機密檔案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1分)
 機密檔案另備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

功能之箱櫃，並裝置密鎖存放。(1分)
 機密檔案之存放場所或區域，禁止或限

制人員、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管
制措施。(1分)

 機密檔案由專人管理。其調、離職時，
將保管之機密檔案列冊辦理點交。(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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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事宜項目40

作業規定：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2.4.6

評鑑方式：
查核機關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
解密之簽核文件，並抽檢完成
解密作業之檔案目錄修正情形
至少20件，20件以下(含)者，
全部查檢。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每年至少辦理1次機密檔案清查作業。(2分) 
 將已成就解密條件或未列解密條件者，彙編

機密檔案目錄送請業務單位檢討。但保密期
限屆滿者，送業務單位依規定逕行註銷。解
降密程序確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文書處理手
冊、政治檔案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2分)

 完成解密後，全數修正目錄內容，並依規定
辦理目錄彙送。(1分)

2. 管有已屆保密期限或保密條件已成就之
機密檔案未予檢討者或逐項均無得分者，
以0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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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文書檔案資訊化

項目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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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系統如通過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具有證書，本項給2分。系統如

未通過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依NAAEDRMS-1：2015(或其後
版本)驗證規格抽測「文書製作」、「線上簽核」及「檔案管理」等3項系
統功能，每項抽測均符合者方給0.5分，合計至多給1.5分。(2分)

具最近1年所有使用者帳號權限申請及異動管理紀錄，且經抽查與系統均
相符者，給1分，未全部符合者依符合比例計分，並採四捨五入計算。(1
分)

具最近1年所有使用者帳號權限清查紀錄，且經抽查與系統均相符者，給
1分，未全部符合者依符合比例計分，並採四捨五入計算。(1分)

系統具備更換系統密碼功能，密碼長度小於8碼者不給分；密碼長度等於
8碼時，落實至少每3個月更換1次者，給1分；密碼長度大於8碼時，落實
至少半年更換1次者，給1分。(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使用上級機關提供系統者，以上級機關通過之系統驗證證書及

使用情形評分。

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功能完備
且執行帳號管理安全措施

項目
41

作業規定：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5.4.6、5.4.7

評鑑方式：
查核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
應具備文書製作、線上簽核、
文書流程管理、文書傳遞交換
(需支援最新版本之公文電子交
換格式)、檔案管理等5項功能，
且使用者登錄應具有帳號、密
碼或身分認證等安全措施，定
期帳號及權限清查，定期清理
無效帳號，並具備更換系統密
碼功能且至少半年更換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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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文書製作」功能包含應轉出公文電子交換所需文書本文檔、附件、交

換表單檔及文書訊息檔等，轉出檔案格式應符合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
作業規範附錄3至7要求。

2. 「線上簽核」功能包含文件簽辦及文稿擬判流程、使用臨時卡加簽及正
式卡補簽追認、會辦流程、代理人處理機制流程、「職務代理人或權責
主管補簽流程」，應至少檢視或測試3項子功能。

3. 「檔案管理」功能包含檔案蒐集與確認、檔案形成與保管、檔案清理、
檔案檢調與應用、查詢檢索、統計報表、轉檔作業、稽核與安全，應至
少檢視或測試3項子功能。

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功能完備
且執行帳號管理安全措施

項目
4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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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執行

項目42 作業規定：
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第6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5.4.7

評鑑方式：
查核依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
則第6條訂定之資通安全維護計
畫，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規定應涵蓋公文及檔案管理資
訊系統，且具日常備份及災害
復原演練機制。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具最近1年內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含括公文及檔案

管理系統者，給1分；並出具最近一次定期實施
災害復原演練成果，其演練成果達成預期或未
達預期並檢討者，給2分，如未達演練成效且未
檢討者，給1分。(3分)

 具最近1個月內含括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者日常
備份及還原執行紀錄者。文檔系統備份標的完
整且備份均成功者，給1分；還原測試且均成功
者，給1分。(2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使用上級機關提供系統者，以上級機關訂

定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執行情形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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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及電子儲存媒體有效性檢測

作業規定：
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第18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1.4.8、12.4.3

評鑑方式：
1. 查核辦理線上簽核電子檔案封裝檢測清查及

檢測電子儲存媒體有效性之情形。
2. 執行紀錄中如有不符項目，皆須有後續處理

措施，如已辦理電子檔案之轉置、更新、模
擬及封裝方可給分。

項目43

注意事項：
1. 媒體有效性檢測建議採專業軟硬體工具作業，如

CrystalDiskInfo、EaseUS Partition Master、
Macroit Disk Scanner、DVDInfoPro Elite、
Kprobe等軟體。

2. 受評機關應提供相關工具以供抽測。
67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具最近1年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紀

錄，前1次如有異常者應完成相關處
置。清查紀錄完整且有陳核程序者，
給1分；採專業工具清查者，給1分；
清查無異常者或半年前清查異常者
均已處置者，給1分。(3分)

 具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紀錄，前1次
如有異常者應完成相關處置。檢測
紀錄完整且有陳核程序者，給1分；
採專業工具清查者，給0.5分；檢測
無異常者或半年前檢測異常者均已
處置者，給0.5分。(2分)

2. 均未辦理者。(0分)



（八）

對所屬(轄)機關

考評或輔導

項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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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屬(轄)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考評及獎懲
項目
44

作業規定：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27條、
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要點第3點、第11點、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23.3.5、23.3.6

評鑑方式：
查核主管機關訂頒適用本機關與所屬
(轄)機關機關之共通考評及獎懲規定、
機關辦理追蹤輔導與管考紀錄及相關簽
核文件。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機關已將主管機關訂頒適用本機關與所屬(轄)機關之共通考

評及獎懲規定，簽陳權責長官。(1分)
 機 關 已 至 檔 案 局 建 置 之 機 關 檔 案 管 理 資 訊 網 (https ：

//online.archives.gov.tw/)完成檔案管理自行檢核、評析風
險及因應處置等系統填報作業，並送交上級機關備查。(1分)

 機關已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共通考評及獎懲規定所訂作業期程
完成所屬(轄)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考評，具考評紀錄或相關書
面文件及提出管考建議或改進措施，並簽陳權責長官。(2分)

 依考評結果追蹤及管考所屬(轄)機關檔案管理業務改善情形，
並具追蹤輔導及管考紀錄或相關書面文件。(1分)

2.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3. 屬中央一級機關或無所屬(轄)者本項免評。

注意事項：主管機關所訂頒之共通考評及獎懲規定應為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行政命令，
並依其性質下達或發布所屬(轄)機關，如僅為主管機關內部文件，不論其是否已完成
簽核程序，皆不予採認；獎懲種類應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及懲戒法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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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計畫規劃與評估

項目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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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受評機關依檢核項目及擇定年度提供相關案件。
2. 以檔案管理年度計畫為主，至其他考評項目所應訂定相關計畫不得為本計畫之替代。

作業規定：
檔案法第4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4.1、1.4.6及23.3.3

評鑑方式：
查核已執行完成之任一年度檔案管理年度計畫、
管考紀錄及相關簽核文件，依計畫內容及管考情
形，檢視下列3項評估事項完成情形：

1.事前評估：計畫內容敘述「環境與需求分析」
及「依目標設定衡量指標」，兼具該兩項者視
為完成。

2.事中評估：指依計畫管考各階段工作進度。
3.事後評估：指計畫執行完竣後進行成效評估。

研定檔案管理年度計畫及執行考評情形項目45

評分標準：
1.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完成事前評估事項，據以研定年度計畫，並簽陳

權責長官 核定。(2分)
 完成事中評估，具評估報告或相關書面文件及提

出管考建議或改進措施，並簽陳權責長官。(1分)
 完成事後評估，具評估報告或相關書面文件及提

出改善或精進措施，並簽陳權責長官。(2分)

2. 未訂定年度計畫者或逐項均無得分者，以
0分計。

3. 簽陳權責長官之檔案管理中長程計畫(該計
畫年度須包含年度計畫之執行年度)已敘明
「環境與需求分析」及「依目標設定衡量
指標」者，得視為年度計畫已完成事前評
估，請提供該計畫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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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共通考評及獎懲規定非行政命令性質，其考評對
象未包含所有所屬(轄)機關(構)。

• 考評時，未使用本局評鑑表

• 考評結束後，未主動追蹤、管考及輔導受評機關辦理改善。

項目44

對所屬(轄)機關檔案管理
業務考評及獎懲

項目45

研定檔案管理年度計畫及
執行考評情形

評鑑項目44、45常見缺失

 將下述計畫逕視為檔案管理年度計畫：
檔案管理委外採購計畫
個別例行性工作計畫(如檔案年度清查計畫等) 

檔案管理年度計畫內容撰寫未妥：
未妥善進行環境分析與需求評估
未根據計畫目標訂定衡量指標
未訂定計畫管考機制與落實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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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妥考評規定及輔導改善

• 依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要點及考評作業指引規定，訂妥共通考評及獎懲規定，並使用本局評鑑表

辦理考評作業。

• 依考評結果彙析具體建議，提供受評機關改善參考；同時採取多元輔導措施，務實改善效果。

• 機關檔案管理自行檢核、評析風險及因應處置等系統填報資料，應與評鑑發現一致。

務實訂定計畫及管考

• 依現況分析擇定優先項目訂定計畫，例行業務無需訂定計畫，應變成常規納入長期運作機制。

• 依實際情形滾動修正計畫，且務實修正(例：僅修正目標，現況與管考項目未調修)。

• 管考指標不具體(例：僅敘明依規定辦理)，或可量化者不具挑戰性。

• 依計畫時程與工作項目繁簡擇定管考期程，並避免過於密集。

• 管考落後項目應敘明落後原因分析及改善精進做法。

評鑑程序優化(評鑑項目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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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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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機關檔案管理績效，成為行政運作基石。

凝聚檔案專業知能共識，回饋增進施政效能。

強化檔案保存多元價值，展現歷史傳承意義。

增進機關檔案開放運用，促成檔案社會意識。

透過分級課責、引導評核、多元獎懲及追蹤輔導機制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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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數位學習

e等公務員學習平台

本局培訓與說明
考評培訓課程及教材

機關檔案管理評鑑說明會

本局網站
檔案管理評鑑專區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雙向溝通
法規函釋

本局全球資訊網／檔案管理評鑑專區
（https://www.archives.gov.tw/tw/arctw/98.html） 76



本局諮詢專線

評鑑項目 本局窗口 諮詢專線

檔案點收立案編目

與機密檔案管理
檔案徵集組

(02)8995-3587

檔案鑑定與清理
(02)8995-3592

(02)8995-3596

檔案保存維護 檔案典藏組

(02)8995-3576（庫房環境、安全維護）

(02)8995-3564（入庫環境、檔案清查）

(02)8995-3573（檔案修護）

檔案檢調應用 應用服務組
(02)8995-3618

(02)8995-3619

文書檔案資訊化 文書檔案資訊組 (02)8995-3538

對所屬(轄)機關考評、

與計畫規劃及評估
企劃組

(02)8995-3521

(02)8995-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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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常見缺失

說明(一)

徵 78

1-立案編目與鑑定清理分組評鑑常見缺失.pptx


休息時間

與會人員任一時
段簽到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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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常見缺失

說明(二)

典應 80資

2-檔案保存與維護評鑑常見缺失簡報(典藏組) (003)1117ed.pptx
2-檔案保存與維護分組評鑑常見缺失.pptx
3-檢調應用分組評鑑常見缺失.pptx
4-文書檔案資訊化分組評鑑常見缺失.pptx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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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會
如有評鑑制度問題，請洽本局企劃組，

聯絡電話：02-89953986、 02-8995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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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編目、鑑定清理
評鑑常見缺失

檔案徵集組



大綱

評分項目缺失

評鑑程序優化

2



評分項目缺失（立案編目1/3）

•無自91年起之歸檔清單。（機關應提供無抽檢資料之

說明及佐證資料，如銷毀、遺失已依規定程序辦理等）

•檢出檔案歸檔附件非屬特殊媒體或書籍。

項目1

歸檔附件屬特殊媒體或書

籍者，歸檔清單註記其媒

體類型及數量

•機關檔案點收有「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第9點第2

項各款規定情形，如未依規定編寫頁碼或頁碼編寫有

誤、未依規定蓋騎縫章或職名章等。

項目2

歸檔案件依規定查核及點

收

3



評分項目缺失（立案編目2/3）

•案名未妥，如「其他」、「總務司來文」、「企劃綜合」等等。

項目6

「案名」能扼要表達案卷內容、

涵蓋檔案內容及案情未來發展

•案情摘要過於簡略、未綜整案情；或僅摘錄部分案件案由。

項目９

「案情摘要」未扼要描述案卷案

情大要內容

•主題項非屬「關鍵詞彙」，或以案名著錄，如「例行性業務」、

「觀光計畫相關事務」、「民國43年~54年」

項目10

「主題項」未以關鍵詞彙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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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缺失（立案編目3/3）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未依規定記戴「案由或案名」、「案卷內文

件起迄日期」、「件數」、「頁數」、「機密等級」「保密期

限或解密條件」等欄位；或填載有誤，如案名為密不錄由、解

密條件填載其他等。

項目38

機密文書歸檔以機密檔案

專用封套封裝並依規定記

載應載事項

•機密檔案與一般檔案共同存放。

•機密檔案未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

•機密檔案之存放場所區域，未禁止或限制物品存放。

•機密檔案未有專人管理，該專人調離職時無列冊點交。

項目39

機密檔案依規定存放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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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缺失（鑑定清理1/2）

•未依99年訂頒之新格式送審，或屬組改機關暫行版與99

年訂頒新格式不符

項目22

依規定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

區分表

•有應鑑定時機而未辦理鑑定及報送鑑定報告，如未依已

備查之分年規劃辦理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鑑定作業

項目23

檔案鑑定報告依規定載明應載事

項

•業務單位會審資料未留存，致無法提供檢核

項目24

檔案銷毀目錄依規定送請業務單

位判定存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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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缺失（鑑定清理2/2）

•未辦理所屬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初審

項目25

依規定辦理所屬機關檔案銷毀目

錄初審

•未檢附簽辦銷毀執行作業之相關佐證文件

項目28

檔案銷毀後，依規定完成銷毀註

記

•僅註記移轉日期，未註記徵集或移轉文號
項目31

檔案移轉後依規定完成移轉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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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程序優化（立案編目）

陪檢人員協助

備妥備檢檔案、檔案管理系統

•協助檢出點收清單對應之檔案；依次備妥待檢檔案，並協助操作

機關檔案管理系統，以加速依評鑑項目逐項核對檔案實體與檔案

目錄登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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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程序優化（鑑定清理）

確實依受評備檢文件整備

•例如銷毀目錄、移轉目錄等，以加速評鑑作業

確實掌握待移轉檔案

•待移轉檔案批次較多時，應確實掌握數量、檔案所在庫

房及整備進度，以加速抽檢速度

9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案典藏組

檔案保存與維護

評鑑常見缺失



項目11 案件整理按目次號由小至大排列

未依目次號由小至大

排列或部分錯置

項目12 目次表應載事項符合規定

目次表未記載分類號、密等、

案次號、保存年限等資訊

項目13 各案件規格大小符合公文用紙

規格未符合標準者，未以公文

用紙襯貼而逕黏/浮貼於檔案

評分項目缺失



項目14

永久保存檔案依規定辦理裝訂

• 永久保存檔案未裝訂

• 未去除金屬物

• 未採用適合材質裝訂(如採用金

屬釘、黑色線等)

• 封面或卷脊資訊標示不全(如未

標示保存年限)

• 未加裝封面及封底



腐朽、黏著或脆化

第1級：嚴重破損

嚴重蟲蛀

第1級：嚴重破損

多處破損且紙張
整體強度尚可

第2級：一般破損

輕微殘缺或破損
且整體強度較好

第3級：輕微破損

項目15 受損檔案處置辦理情形
受評機關表示無受損檔案，惟實際查檢出有受損情形，導致本項以0分計

詳參「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章檔案修復



項目16

檔案依檔號大小排架

部分檔案案卷錯置

檔案未依規定排架



項目17 訂定檔案清查計畫並據以執行

• 未訂定檔案清查計畫，或未依計畫執行

• 後續處理建議未具體明確

項目18 檔案庫房專區設置並執行安全管控

• 檔案庫房未專區設置，與工作場所無區隔

• 查檢庫房鑰匙(或磁卡)是否由專責人員保管

• 查檢機關是否具人員進出紀錄

評分項目缺失



項目19

檔案庫房設置消防安全
警報系統及消防安全設備

•使用不適用A類火災之手提二氧化碳滅火器

•手提滅火器使用年限逾期

偵煙(溫)探測器

僅有B&C無A

符合規定的乾粉滅火器(O) 雖為環保滅火器，但不適用A類火災(X)

(檔案庫房保存紙質或非紙質檔案，屬於A類火災 )

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受理單



未依檔案類型
分區存放

非紙質類檔案僅
以防潮箱控制相
對溼度未控溫度

溫溼度紀錄儀表
未校正或不準確

未附非紙質類檔案
庫房溫溼度紀錄單

項目20 檔案庫房保存環境控制



項目21

訂定檔案庫房緊急
應變計畫及實地演練

未訂檔案庫房緊急

應變計畫

尚未辦理實地演練

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



檢調應用
評鑑常見缺失

應用服務組



大綱

評分項目缺失

評鑑程序優化

2



評分項目缺失（1/2）

• 每年應依規定時程辦理2次目錄彙送

• 未有新增或更新檔案可函報，依規定程序及時程行文上級機關或本局說明

• 機關應確實辦理銷毀、移轉、移交或接管檔案目錄之更新

項目1

落實辦理目錄彙送

• 借調檔案原件逾期未歸還且未辦理展期者，得製作「逾期未歸還檔案稽催

單」或由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自動稽催，並將稽催日期、次數及其相關情

形記載於調案紀錄備查

• 經稽催3次仍未歸還時，應將該調案人及稽催情形，簽請機關權責長官處

理

項目2

落實辦理檔案稽催

3



評分項目缺失（2/2）

• 檔案應用准駁應於30日內通知申請人

• 30日包含例假日，應留意回復時效

• 如有補正，自補正日起算

項目3

檔案准駁依限通知

申請人

• 應設置檔案應用處所(獨立空間或與其他空間共用)，並配置必要設施、工

具、書表與範例

• 機關網站應提供檔案應用申請相關規定、申請書、連結機關檔案目錄查詢

網或提供機關檔案目錄

• 留意法令有無過時，檢視申請書表、相關作業規定或流程圖之正確性

項目4

落實辦理檔案應用

作業

4



評鑑程序優化

掌握檔案管理辦理情形，提升基本資料正確性

確實提供備檢資料，協助操作機關公文及檔案管理系統

充分了解評鑑項目，就提問或建議提出具體陪檢說明及

回應

5



文書檔案資訊化
評鑑常見缺失

文書檔案資訊組



大綱

評分項目缺失

評鑑程序優化

2



評分項目缺失（文書檔案資訊化）
3

•未申請文檔系統驗證，且抽查「文書製作」、「線

上簽核」及「檔案管理」功能部分未符合規格。

•帳號清查不僅限於特權帳號或廠商帳號，而係所有

使用者皆須進行帳號清查作業。

•帳號清查資料未包含使用者於文檔系統具備之特定

角色(如:承辦人、登記桌、檔案管理等)權限資訊。

項目41
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
系統功能完備且執行
帳號管理安全措施



4

•災害復原演練作業未設計演練情境或缺少陳核

程序。

•未有執行備份還原測試。

項目42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
執行

評分項目缺失（文書檔案資訊化）



5

•未辦理電子檔案清查作業，或有執行線上簽核電

子檔案清查但未就有異常者完成相關處置。

•未辦理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

項目43
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
查及電子儲存媒體有
效性檢測

評分項目缺失（文書檔案資訊化）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1-1）

未申請文檔系統驗證，且抽查「文書製作」、「線上簽核」及「檔案管理」功
能部分未符合規格。

•機關進行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開發建置應依循「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

規範」規定，建議申請文書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

6

補充說明:

1.已通過文檔資訊系統驗證並取得證書是否就可以取得分數？

⮚ 因部分系統驗證版本並未含括線上簽核者，故只採計 100 至 103 年「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進階

版與完整版，以及 NAA EDRMS-1：2015( 或其後版本：NAA EDRMS-1：2020)，並非所有驗證證書

均能取得分數。

2.使用未通過驗證的文檔資訊系統是否就無法取得分數？

⮚ 系統若未通過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可依 NAA EDRMS-1 2020驗證規格抽測「文書製作」、

「線上簽核」及「檔案管理」等3項系統功能，每項抽測均符合者方給 0.5分，合計至多給1.5。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1-2）
帳號清查不僅限於特權帳號或廠商帳號，而係所有使用者皆須進行帳號清查作
業。

•帳號清查應由使用者確認系統權限。

•建議人員異動時，應填寫帳號權限異動單，並定期清查帳號權限，以落實帳
號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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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文檔資訊系統剛上線不久，尚未執行帳號清查，可以取得分數嗎？

⮚ 可採用前一套文檔資訊系統帳號清查紀錄予以採計分數。若為新成立不到 1 年的機關，亦可以首批帳

號權限建立或帳號權限申請落實情形替代。

2.帳號清查清冊是否一定要列出所有的人員權限？

⮚ 為確保系統使用人員權限完整性，清查時應列出該系統當下所有使用人員及所對應之權限。

3.使用自然人憑證，其密碼設定規範能否免 3至6個月更換密碼之規定?

⮚ 自然人憑證安全強韌度高於帳號密碼機制，機關倘僅限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本項可核予1分；若

系統仍保留帳號密碼登入機制，則仍應依規定定期更換密碼。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1續-3）

帳號清查資料未包含使用者於文檔系統具備之特定角色(如:承辦人、登記桌、檔
案管理等)權限資訊

•公文系統帳號申請表中增加公文權限（如：收發文、檔管、承辦，登記桌及
研考等）俾利人員及權限異動管理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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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本項評分標準2及3之抽查筆數是否相同？僅有部分抽檢結果與規定相符，如何計分？

⮚ 為達到本項抽檢目的應各抽查至少10筆以上使用者帳號權限相關紀錄。經抽檢與系統均相符者，依評分

標準核予1分，未全部符合者依符合比例計分，並採四捨五入計算。

2.機關公文檔案資訊系統密碼長度設定機制之適用對象 ?

⮚ 機關公文檔案資訊系統密碼長度設定機制適用於所有使用該系統之人員。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2-1）

災害復原演練作業未設計演練情境或缺少陳核程序

•機關制定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災害復原演練計畫時應就各機關特性設計演

練情境，並彙整演練結果進行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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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1.公文或檔案資訊系統之災害復原演練頻率、範圍及項目 ?

⮚ 機關得參考「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9及10進行公文或檔案資訊系統之資通系統分級評估，

並依機關資訊安全規定之頻率、範圍及項目辦理系統災害復原演練。

2.上級機關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本機關未訂定，是否可以取得分數呢？

⮚ 如機關使用上級提供之共用版本文檔系統，則以上級機關訂定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評分。

3.上級機關負責備份及災害復原演練，但文檔資訊系統未納入演練，是否可以取得分數

⮚ 如備份及演練作業為上級機關負責而文檔資訊系統未納入作業範圍，不予計分。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2-2）10

未有執行備份還原測試

•機關機關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除進行日常備份外，應抽查檢視前一個月之

備份資料，以確認備份檔案有效性。（檢測方式不侷限於系統還原，可採檢視

備份資料內容等方式進行）

補充說明:

每月均需執行備份還原並保留紀錄嗎?

⮚ 資料備份週期應依照資通系統的復原點目標 (RPO)訂定，還原測試頻率則視備份資料、週期、媒體等特

性決定 (可多個週期辦理 1次 )。備份及還原測試相關執行紀錄應予以留存，惟均可採用系統紀錄，未必

需要提供紙本紀錄。評鑑時抽檢最近 1個月內執行紀錄，係考量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特性及評鑑便利性，

並非意指每月只需執行備份還原 1次。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3-1）11

未辦理電子檔案清查作業，或有執行線上簽核電子檔案清查但未就有異常者完
成相關處置。

•部分機關使用人工方式抽出清查之電子檔案，惟抽查比例過低。

•機關每年應至少辦理1次電子檔案清查作業，並將清查結果做成紀錄，清查結果如異常情形或

應移轉（交）、銷毀等需求時，得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陸、檔案管理採取相

對應處置措施。並將清查結果及異常檔案之處置情形簽陳權責長官核定。

補充說明:

1.線上簽核電子檔案封裝檢測是否一定要使用機關文檔資訊系統之電子檔案清查功能執行檢測?

⮚ 可由機關文檔管理資訊系統或本局提供之電子封裝檔工具箱進行檢測，以確保電子檔案格式等資料之

正確性。

2.線上簽核電子檔案封裝檢測是否可以用人工抽測取代工具檢測具檢測？

⮚ 人工抽查僅能抽驗部分檔案之可讀性，無法確保全數電子檔案之真實性、完整性及電子儲存媒體內全

部檔案之有效性，應以工具執行。



評鑑程序優化（項目43-2）12

未辦理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

•機關應使用專業工具(檢測軟體)定期檢測電子儲存媒體有效性，並就異常情形進行處置後，將

檢測及處置結果彙整報告書進行陳核。

•部分過時媒體如錄音帶未造冊，亦未將轉製為電子影音檔，建議可申請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之

轉製服務，將過時媒體檔案內容轉製予外接式硬碟，以利後續進行媒體檢測及保存

補充說明:

1.文檔資訊系統主機之硬碟也需要執行有效性檢測嗎?

⮚ 本評鑑所需檢具之電子媒體有效性檢測紀錄，請以檔管單位保存離線儲存之檔案電子儲存媒體為標的。

2.使用光碟檢測軟體檢測光碟時，檢測結果如為空值但光碟電子檔可順利開啟，請問該光碟能否持續正常

使用 ?

⮚ 光碟有錯誤修正編碼（Error CorrectionCode ，簡稱 ECC）的除錯設計，其載有之電子檔案可以開啟

不代表光碟完全沒有毀損情形。若使用光碟檢測軟體檢測相關數值為空時，建議改採用其他軟體臚列

相關光碟檢測軟體如下供參： Kprobe 、 Kprobe2、Nero DiscSpeed。


